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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78 次會議 

民國 106 年 11 月 30 日 

     討論事項（三） 

內政部擬具「政治獻金法」第 12 條、第 21 條修正草案，經

羅政務委員秉成等審查修正為「政治獻金法」第 2 條、第 12

條、第 21 條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內政部函以，為配合 103 年 1 月 29 日修正公布之「地

方制度法」增列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為地方自治團

體，原住民區長、區民代表由區民選舉，並考量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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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將有原住民區長及區民代表

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之需求，且強化資訊公開透明

機制向為社會各界所關注，本部爰擬具「政治獻金

法」第 12 條、第 21 條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

議。 

  二、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修正

為「政治獻金法」第 2 條、第 12 條、第 21 條修正草

案。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配合 106 年 11 月 10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政黨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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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法有關政黨定義援引人民團體法部分須作配套修

正，俾使依政黨法設立之政黨具收受政治獻金之資

格。(修正修文第 2條) 

   (二)配合 103 年 1 月 29 日修正公布之地方制度法，增列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及區民代表擬參選人收受政治

獻金期間規定；復考量鄉（鎮、市）長擬參選人選舉

區幅員範圍及服務選民人數，不亞於縣（市）議員擬

參選人，爰將其收受政治獻金起始期間，調整與縣

（市）議員擬參選人一致。(修正修文第 12條) 

   (三)為強化資訊公開透明機制，將受理申報機關應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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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網路之政治獻金資訊，修正為包括會計報告書之

全部內容。(修正修文第 21條)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

由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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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法第二條、第十二條、第二十一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政治獻金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布施行

後，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六年四月十九日。
茲配合一百零六年十一月十日立法院甫三讀通過政黨法，本法有關政黨
定義援引人民團體法部分須作配套修正，俾使依政黨法設立之政黨具收
受政治獻金之資格。另配合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地方制
度法增列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為地方自治團體，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長、區民代表由區民選舉等規定，爰增列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及區民
代表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期間規定，以賦予其收受政治獻金之法源依
據；復考量鄉（鎮、市）長擬參選人選舉區幅員範圍及服務選民人數，
不亞於縣（市）議員擬參選人，爰將其收受政治獻金起始期間，調整與
縣（市）議員擬參選人一致。又為強化資訊公開透明機制，將受理申報
機關應公開於電腦網路之政治獻金資訊，修正為包括會計報告書之全部
內容，俾利資訊近用，以利公眾監督，爰擬具「政治獻金法」第二條、
第十二條、第二十一條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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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法第二條、第十二條、第二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政治獻金：指對

從事競選活動或

其他政治相關活

動 之 個 人 或 團

體，無償提供之

動產或不動產、

不相當對價之給

付、債務之免除

或 其 他 經 濟 利

益。但黨費、會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政治獻金：指對

從事競選活動或

其他政治相關活

動 之 個 人 或 團

體，無償提供之

動產或不動產、

不相當對價之給

付、債務之免除

或 其 他 經 濟 利

益。但黨費、會

查一百零六年十一月十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政黨

法第七條已明文政黨設

立之規定，現行條文第

二款所定政黨定義僅援

引人民團體法應配合修

正。至政黨法施行前已

依人民團體法備案之政

黨，且未經廢止備案

者，仍具本法所定得收

受政治獻金之政黨資

格，爰酌修第二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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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或 義 工 之 服

務 ， 不 包 括 在

內。 

二、政黨：指依政黨

法完成備案或於

該法施行前已依

人民團體法備案

成立之團體。 

三、政治團體：指依

人民團體法規定

經許可設立之政

治團體。 

四、人民團體：指依

人民團體法規定

經許可設立之職

費 或 義 工 之 服

務 ， 不 包 括 在

內。 

二、政黨：指依人民

團體法第四十五

條規定備案成立

之團體。 

三、政治團體：指依

人民團體法規定

經許可設立之政

治團體。 

四、人民團體：指依

人民團體法規定

經許可設立之職

業團體、社會團

字；其餘各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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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團體、社會團

體及政治團體。 

五、擬參選人：指於

第十二條規定之

期間內，已依法

完成登記或有意

登記參選公職之

人員。 

體及政治團體。 

五、擬參選人：指於

第十二條規定之

期間內，已依法

完成登記或有意

登記參選公職之

人員。 

第十二條  擬參選人收

受政治獻金期間，除

重行選舉、補選及總

統解散立法院後辦理

之立法委員選舉，自

選舉公告發布之日起

至投票日前一日止

第十二條  擬參選人收

受政治獻金期間，除

重行選舉、補選及總

統解散立法院後辦理

之立法委員選舉，自

選舉公告發布之日起

至投票日前一日止

一、 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 第二款所定「區域

及原住民選出之立法

委員」下漏列「擬參

選人」等字，爰予增

列，並刪除「選出之

」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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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總統、副總統擬

參 選 人 ： 自 總

統、副總統任期

屆滿前一年起，

至次屆選舉投票

日前一日止。 

二、區域及原住民立

法 委 員 擬 參 選

人：自立法委員

任期屆滿前十個

月起，至次屆選

舉投票日前一日

止。 

外，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總統、副總統擬

參 選 人 ： 自 總

統、副總統任期

屆滿前一年起，

至次屆選舉投票

日前一日止。 

二、區域及原住民選

出之立法委員：

自立法委員任期

屆 滿 前 十 個 月

起，至次屆選舉

投 票 日 前 一 日

止。 

(二) 考量鄉（鎮、市）

長擬參選人選舉區幅

員範圍及服務選民人

數，不亞於縣（市）

議員擬參選人，宜將

其收受政治獻金起始

期間，調整與直轄市

議員、縣（市）議員

擬參選人一致，爰將

第四款所定鄉（鎮、

市）長移列於第三款

規範；另配合一百零

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

正公布之地方制度法

增列直轄市山地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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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轄市議員、直

轄 市 長 、 縣

（市）議員、縣

（ 市 ） 長 、 鄉

（鎮、市）長、

直轄市山地原住

民 區 長 擬 參 選

人：自各該公職

人員任期屆滿前

八個月起，至次

屆選舉投票日前

一日止。 

四、鄉（鎮、市）民

代表、直轄市山

地原住民區民代

三、直轄市議員、直

轄 市 長 、 縣

（市）議員、縣

（市）長擬參選

人：自各該公職

人員任期屆滿前

八個月起，至次

屆選舉投票日前

一日止。 

四、鄉（鎮、市）民

代表、鄉（鎮、

市 ） 長 、 村

（里）長擬參選

人：自各該公職

人員任期屆滿前

民區為地方自治團體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

區長、區民代表由區

民選舉等規定，爰併

修正第三款及第四款

，增列直轄市山地原

住民區長及區民代表

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

金期間規定。 

二、 增列第二項，定明

第一項第三款與第四

款所定之任期屆滿及

次屆選舉投票日，於

辦理各該公職人員第

一屆選舉時，其擬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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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村（里）長

擬參選人：自各

該公職人員任期

屆 滿 前 四 個 月

起，至次屆選舉

投 票 日 前 一 日

止。 

前項第三款與第

四款所定之任期屆滿

及次屆選舉投票日，

於辦理各該公職人員

第一屆選舉時，為當

屆公職人員就職日及

選舉投票日。 

第一項期間之起

四個月起，至次

屆選舉投票日前

一日止。 

前項期間之起始

日在選舉公告發布日

之後者，其收受政治

獻金期間自選舉公告

發布之日起至投票日

前一日止。 

選人收受政治獻金之

起訖時間，為當屆公

職人員就職日及選舉

投票日。 

三、 配合第二項之增列

，現行條文第二項移

列為第三項，並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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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日在選舉公告發布

日之後者，其收受政

治獻金期間自選舉公

告發布之日起至投票

日前一日止。 

第二十一條  前條會計

報告書，政黨及政治

團體由負責人或代表

人簽名或蓋章，並應

委託會計師查核簽

證；擬參選人由其本

人簽名或蓋章，收受

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

元者，並應於投票日

後七十日內委託會計

第二十一條  前條會計

報告書，政黨及政治

團體由負責人或代表

人簽名或蓋章，並應

委託會計師查核簽

證；擬參選人由其本

人簽名或蓋章，收受

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

元者，並應於投票日

後七十日內委託會計

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未

修正。 

二、 現行條文第四項所

定受理申報機關應

刊登政府公報或新

聞紙，並公開於電

腦網路之會計報告

書資料，僅限於收

支結算表一項，未

能完整呈現受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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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查核簽證；其申報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政黨、政治團體

應於每年度結束

後五個月內，向

受理申報機關申

報。 

二、擬參選人應於選

舉投票日後三個

月內，向受理申

報機關申報。 

    擬參選人收受政

治獻金後死亡者，其

法定繼承人應自確定

繼承人之日起三個月

師查核簽證；其申報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政黨、政治團體

應於每年度結束

後五個月內，向

受理申報機關申

報。 

二、擬參選人應於選

舉投票日後三個

月內，向受理申

報機關申報。 

    擬參選人收受政

治獻金後死亡者，其

法定繼承人應自確定

繼承人之日起三個月

收支情形，為強化

資訊公開透明機制

，俾利資訊近用以

為公眾監督及公評

，爰刪除「收支結

算表」等字，使會

計報告書之全部內

容均予公開。另考

量電腦網路資訊傳

播之普及性，為減

少紙張之使用，以

達節能減碳效果，

併予刪除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之規

定。又因會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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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申報會計報告書；

賸餘之政治獻金，應

於申報時繳交受理申

報機關辦理繳庫。 

    擬參選人收受政

治獻金後，如有未依

法登記為候選人或登

記後其候選人資格經

撤銷之情事者，應即

停止收受政治獻金，

並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三個月內申報會計報

告書；賸餘之政治獻

金，應於申報時繳交

受理申報機關辦理繳

內申報會計報告書；

賸餘之政治獻金，應

於申報時繳交受理申

報機關辦理繳庫。 

    擬參選人收受政

治獻金後，如有未依

法登記為候選人或登

記後其候選人資格經

撤銷之情事者，應即

停止收受政治獻金，

並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三個月內申報會計報

告書；賸餘之政治獻

金，應於申報時繳交

受理申報機關辦理繳

書資料繁多，受理

申報機關尚需辦理

書面審核、資料登

打、核校、彙整等

作業後始得公開，

爰將公開之期程，

由受理申報截止後

「三個月內」修正

為「六個月內」。

本條本次修正之第

四項，適用於本法

本次修正施行後申

報之會計報告書，

併予說明。 

三、 為符授權明確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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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受理申報機關應

於受理申報截止後六

個月內彙整會計報告

書供人查閱，並應公

開於電腦網路。 

    前項會計報告書

查閱資格、程序、公

開內容、檔案格式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受理申報機關

定之。 

庫。 

    受理申報機關應

於受理申報截止後三

個月內彙整列冊，供

人查閱；會計報告書

之收支結算表應刊登

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並公開於電腦網路。 

    前項查閱辦法，

由受理申報機關定

之。 

則，爰修正第五項

，定明受理申報機

關於授權辦法訂定

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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